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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外部条件,而森林资源是构成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

基础。 森林资源同时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过度追求其经济价值导致森林生态系统遭受严重

破坏,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森林生态补偿制度作为维护生态安全和生态公平的重要

手段,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 我国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的森林生态补偿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暴

露出我国森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立法不健全、市场配套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森林生态补偿制度是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时期,立足新的发展阶段,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应该抓住机遇,构建开放的多元化、市场化的森林生态补偿机制,以
完善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机制作为支撑,加快推进森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设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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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
 

necessary
 

external
 

condition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forest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reating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est
 

is
 

a
 

kind
 

of
 

natural
 

resource
 

with
 

both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Excessive
 

pursuit
 

of
 

its
 

e-
conomic

 

value
 

has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the
 

forest
 

ecosystem,
 

which
 

in
 

turn
 

caused
 

a
 

series
 

of
 

ecolog-
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cultivating
 

forest
 

resources
 

and
 

protecting
 

for-
est

 

ecosystems,
 

fores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all
 

coun-
tries.

 

The
 

fores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actice
 

led
 

by
 

the
 

government
 

in
 

China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but
 

it
 

has
 

also
 

exposed
 

issues
 

such
 

as
 

incomplete
 

legisl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forest
 

ecologi-
cal

 

compensation
 

and
 

imperfect
 

market
 

supporting
 

mechanisms. The
 

fores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
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ased
 

on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should
 

be
 

incorporat-
ed

 

into
 

the
 

overall
 

layou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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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propose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build
 

an
 

open,
 

diversified,
 

and
 

market-oriented
 

forest
 

ec-
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supported
 

by
 

systematic
 

laws
 

and
 

other
 

significant
 

regulation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fores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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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是最古老的生物资源之一,在人类社会的

各个发展阶段,它都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最

基础的物质支撑,保障着人类的衣食住行。 相比于

其经济实用价值,森林的生态价值长期以来并没有

得到应有的重视。 森林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生态系

统,素有“地球之肺”和“天然空调”等美誉,具有调

节气候、固碳释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保持生物多

样性等多方面的生态防护效能。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人口的扩张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森林面积骤

减,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减弱,导致水土流失加

剧、自然灾害频发乃至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生态

环境问题。 通过牺牲森林的生态效益来获取经济利

益的发展方式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生态环

境,最终威胁到人类的永续发展。 为了阻止生态情

况进一步恶化,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开始呼吁并采

取各种“抢救措施”保护森林资源,森林生态补偿政

策兴起并逐渐成为最普遍和有效的保护森林生态效

益、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进入 21 世纪,《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 (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将生态系统服务界

定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以及支持服务,
具体到森林生态系统又有特定的功能表现。 通过对

森林主要的生态系统功能如碳汇功能、水质和水量

控制功能、消解污染物功能、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等

进行补偿,从而保持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提高森林

生态系统服务质量。 同时,在社会效益方面,森林生

态补偿也具有一定的扶贫作用。

1 我国森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概论

1. 1 我国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发展沿革

在我国古代,保护自然生态、以法治林萌芽甚

早。 据《逸周书》 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

斧,以成草木之长”,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

和对森林资源的爱护,形成了“以时禁发”思想,对
森林资源有节制地开发利用[1] 。

我国国土辽阔,但总体上森林资源分布不平衡,
森林覆盖率低。 20 世纪 70 年代全国森林资源清查

资料显示,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持续降低,主要林区森

林过伐。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将保护环境确定

为一项基本国策,生态补偿成为保护和修复生态环

境的重要手段。 对森林资源实施生态补偿是生态补

偿政策较早的实践领域之一。 1981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发

布,明确要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成立“林业

基金”和“绿化费”。 上述文件为森林生态补偿的推

进指明了方向。 1998 年《森林法》修改,确立了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2004 年中央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基金正式建立,加大了补偿资金的投入,补偿范

围也随之扩大到全国,保障了退耕还林等森林生态

补偿实践的开展,全国的森林覆盖率明显上升。 党

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目标。 2014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增加了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2019 年修改的《森林法》第 7 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森林生态补偿制度正式在

法律层面确立。 进入新时代以来,更加强调要加强

生态修复,实现生态补偿机制的市场化和多元化。
森林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基础,其生态效益发挥的

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因此,
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

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顺应时代

发展的必然要求。
1. 2 森林生态补偿相关概念界定

1. 2. 1 生态系统或环境服务付费

国际上,生态补偿一词主要指对自然生态系统

本身的补偿;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payments
 

for
 

eco-
system

 

services),或者说环境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则类似于我国的对因保护生

态而遭受损失的主体的经济补偿[2] 。 生态系统服

务付费(PES)的发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早期文献

中对自然提供的服务应予付费的思想,然而视 PES
为一种激励生态保护的市场机制是在近 20 年才迅

速发展起来[3] 。 关于 PES 的概念,RUPES 项目所界

定的概念是国外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之一,包含 4 个

条件:现实性;自愿性;条件性;有利于穷人[4]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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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国外的环境服务付费概念更多

是在市场机制的语境下形成的。
1. 2. 2 森林生态补偿

法律概念是法律逻辑体系建构的基础。 森林生

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研究首先要界定森林生态补偿的

概念[5] 。 生态学最初将生态补偿称为“自然生态补

偿”,意指生态系统对于干扰的自我修复和自我调

节能力,与外部行为无涉[6] 。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

兴起,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都对生态补偿制度

展开了研究,并且主张通过经济刺激的方式调整相

关主体间的利益关系,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法学也对生态补偿制度展开了研究,但学界对

它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学者们的观点虽

然在补偿主体的范围、补偿标准等方面存在分歧,但
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者进行一定的补偿从而实现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持

续利用。 森林生态补偿属于生态补偿范畴。 目前国

内研究中针对森林生态补偿有 3 种表述:森林生态

补偿、 森林资源生态补偿以及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7] 。 三者的区别在于表达的角度不同,前两者是

从对森林生态环境和森林生态环境保护者进行补偿

的角度出发,含义更广;而后者则是从对森林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进行补偿的角度出发。 从补偿支付主体

和补偿客体角度出发,笔者倾向于森林生态补偿的

提法,故本文统一称为森林生态补偿。
国内很多学者都尝试给森林生态补偿下定义。

李文华等学者认为要通过经济激励的方式鼓励人们

维护和保育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8] ,李国志则更

强调法律法规在森林生态补偿开展中的引导和保障

作用[9] 。 不同学者的观点各有侧重,笔者认为概念

应当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共同特性,森林生态补

偿概念界定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体现生态补

偿的目的、对象和方式等内容。 因此,笔者将森林生

态补偿的概念界定为“为保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持

续稳定供给,体现环境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由政府或其他市场主体通过经济手段等

方式对管理和保护森林的主体根据相关标准提供一

定的利益补偿,对损害生态环境的主体施以惩罚,以
此激励社会各主体积极主动参与森林生态保护的制

度” [10] 。
1. 3 森林生态补偿的原则

我国《森林法》第三条规定,保护、培育、利用森

林资源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坚持生态优先、保
护优先、保育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由此可见,

作为一种生态治理方式,生态补偿制度必须以可持

续发展原则以及尊重生态规律原则为根本方向。 同

时,它推行的过程就是各方利益相互博弈和协调的

过程,所以公平和正义原则也是必须坚守的底线。
基于森林的公共物品属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

谁补偿”也是开展森林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

2 我国森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2. 1 森林生态补偿立法不健全

森林生态补偿立法上的不健全首先体现在森林

生态补偿表述上的不统一。 《环境保护法》和《森林

法》分别使用的是“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效益补

偿”的提法,不同的表述名称所指向的虽然是同一

个制度,但是它们的内涵、外延和标准往往有所不

同,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因此,完善森林生态

补偿制度首要的就是要统一概念表达的口径,以实

现立法技术与立法质量的同步提高[11] 。
2010 年,《生态补偿条例》就已经列入国务院的

立法计划,然而该条例直至今天仍停留在研究和讨

论阶段,生态补偿专门性法规立法进程缓慢。 另一

方面,《环境保护法》和《森林法》都为森林生态补偿

机制进行了顶层设计,但缺乏对具体操作规则的设

计,不利于实际的执行。
2. 2 单一性特征明显

我国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具有“单一性”的特点,
通常表现在补偿支付主体单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单一的补偿模式和资金来源决定的。 我国的森林

生态补偿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内,中央政府几乎是唯一的补偿支付主体,虽然市

场机制仍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政府的纵向财

政转移支付是目前森林生态补偿资金的最主要来

源,长此以往,既不利于森林生态补偿的持续健康发

展,也给政府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
2. 3 补偿范围过窄

现阶段,我国对森林实行分类经营管理,森林生

态补偿主要指针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不包括商品

林。 对于国家公益林,一般由中央财政生态效益基

金和地方财政补偿补助。 商品林由于在经济市场中

通过交易实现了其自身经济价值,因此被排除在补

偿范围之外,但是不可否认,商品林具有经济效益的

同时也发挥着生态效益,是整个林业生态系统的一

部分。
2. 4 补偿标准不科学

首先,我国森林生态补偿标准偏低。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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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的平

均补助标准为每年 75 元 / hm2,虽然到 2018 年对于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提高到每

年 225 元 / hm2,但基于培育和管护森林的成本而言

仍然偏低,直接影响到林权主体,特别是林农参与生

态补偿的意愿。
其次,我国森林生态补偿标准单一。 不论是森

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还是退耕还林等工程,中央财

政都是统一划定补助标准。 固定统一的生态补偿标

准既没有体现不同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区位、地理

状况、林分质量和类型等特点,也没有考虑到不同地

区的市场经济条件和不同地方政府财政情况,导致

一些地区补偿标准和保护成本不相匹配,出现补偿

不足或过度补偿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不

公平,不利于森林生态效益的持续增加。
2. 5 公众参与制度不健全

一方面,有学者对相关城市城镇居民森林生态

补偿支付意愿情况进行了调查,有近三分之一的居

民没有支付意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居民表示“对

此事不关心”或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是政府的事”。
可以看出,这部分居民生态保护意识薄弱,不能积极

响应和配合政府的森林生态补偿工作。 另一方面,
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林农等参与主体,他们的建议

和利益诉求往往不能通过相应渠道进行反映,这必

然会降低社会公众的认同感和接受度,影响生态补

偿目标的有效实现[12] 。

3 展望与建议

《2021 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完

成造林 360 万hm2,完成天然林抚育 113. 33 万hm2,
退耕还林 38. 08 万hm2,森林覆盖率达到 23. 04%,国
土绿化成效显著。 “十四五”时期,立足新的发展阶

段,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整体布局,应该抓住机遇,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

量,加快完善森林生态补偿市场机制。
3. 1 健全森林生态补偿政策法规

森林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重点在于

立法。 健全的法律法规是森林生态补偿能够顺利进

行的制度依据和保障。 除了在现有的法律法规等规

范性文件中统一生态补偿的表述之外,针对现有的

《环境保护法》和《森林法》中对森林生态补偿的规

定内容较少,且多是原则性规定的问题,应该从法律

体系角度出发,尽快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对森林

生态补偿进行专门规定。 作为专门性行政法规,

《生态补偿条例》应当在总则部分明确规定生态补

偿的基本内容,包括内涵、目的、原则、适用范围以及

监管机构等内容;森林生态补偿则作为《条例》中一

个专门章节,具体地规定涉及的概念、补偿主体、补
偿标准、补偿方式和法律责任等内容。 只有在上位

法中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相关规则,才能为下位法

对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细化和实施奠定基础。
3. 2 构建多元化的森林生态补偿机制

多元化的森林生态补偿机制要求森林生态补偿

支付主体的多元化和补偿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1)除了政府之外,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

则,其他森林生态补偿的受益主体应当分担一部分

生态补偿所需资金。 市场主体包括个人、企业或其

他社会组织。
2)丰富森林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渠道

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日本的水源税制度和德

国的生态税制度都对我国征收生态税有积极的借鉴

意义。 日本的水源税是以促进上游森林经营管理为

出发点而对下游水源受益者征收的特殊税种。 水源

税向下游居住地的居民等额征收,但困于生计的低

收入群体可享受免税特例。 德国通过立法规定对破

坏森林的行为征收森林维护税。 笔者认为,一方面

可以参考日本的做法,对特定地区森林的某一项生

态系统功能设置税种,对依靠森林资源某一项生态

系统功能获益的企业,包括大型水库、森林公园等征

税;另一方面,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对破坏森林资

源的企业或个人征收生态税或者通过对这类主体进

行处罚,比如责令其修复生态环境或者将其缴纳的

罚金纳入生态补偿基金,来弥补破坏环境的行为。
具体的制度设计如生态税税率,可以结合不同地区

的经济水平,根据森林生态效益管护成本进行确定

和动态调整。
通过市场机制或其他方式获取资金:借鉴澳大

利亚和哥斯达黎加的经验,将市场补偿和社会补偿

结合起来。 一方面,要引入市场机制,如森林碳汇交

易市场、保护生物多样性信托基金;另一方面,可以

积极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全球环境基金等机构

以及一些环保公益组织进行交流合作,申请贷款或

接受捐款,充分吸收外部资金。
3. 3 完善市场化的森林生态补偿机制

2018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

《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

划》,明确要推动建立由生态受益者对生态保护者

补偿的市场机制。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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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完善森林生态补偿市场机制,拓宽森林生态补偿

资金来源势在必行。 目前,通过借鉴国外的实践经

验,我国已经对市场化补偿机制展开了积极探索,在
此基础上也需要进行更多尝试并完善相关制度。
3. 3. 1 森林碳汇交易

森林有固碳释氧的生态服务功能,狭义的森林

生态补偿市场机制主要指森林碳汇交易。 通过一定

的价值核算方法可以量化森林的固碳能力,进而作

为一种生态资本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我国森林碳汇

市场交易项目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京都议定

书》建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
nism)中的林业碳汇项目。 二是中国碳交易市场中

认可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Chinese
 

certified
 

emis-
sion

 

reduction)中的林业碳汇项目,如企业向政府购

买备案碳汇的履约市场。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建立

了七个碳汇交易市场试点。 三是其他自愿类项目。
2004 年我国碳汇工作开始起步,2020 年 4 月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已经完成系统建设。 总体而

言,我国森林碳汇项目发展较快,但也有很大的改进

空间。 首先,改进立法工作,对森林碳汇的基础问题

进行明确规定。 目前,我国森林碳汇交易市场的运

行只有相关部门的指导性文件和针对具体问题的规

范性文件作为依据,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境遇;其
次,森林碳汇市场监管困难。 对各个森林碳汇市场

的监管并不是由独立和专业的监管机构进行,通常

是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承担监管责任,可能会出现

权利的重合,降低监管的效率。 除了法律和制度上

的问题,我国森林碳汇需求相对不足以及碳汇项目

供给的交易成本高都会影响碳汇交易制度的进一步

发展。
3. 3. 2 发展林下经济

林下经济主要是指以林地资源和森林生态环境

为依托,利用林荫优势以及林下土地资源发展起来

的林下观赏、种植、养殖等生态产业。 林下经济能够

通过一定的包装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比如,基于森林

系统发展森林旅游和森林康养产业,这是基于森林

净化空气、休养生息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我国有

一大部分森林资源处于西南深山区、边疆等欠发达

地区[13] ,因地制宜地发展林下经济能够确保贫困区

农民不砍树也能致富,是实现生态脱贫的重要模式

和有效途径。 然而林下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

程,其经营和管理需要大量的技术、资金、市场、品牌

等方面的投入和政策性支持。

3. 3. 3 开展森林认证

森林认证是指由一个独立且有一定权威的第三

方认证机构依据公认的认证标准与原则,对森林或

林业产品经营者的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审核与评

估,对符合要求者发放证书的过程。 森林认证主要

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自愿申请认证和强制性认证。
通过认证的结果可以体现为环境标签或林产品标签

等标志。 从制度运行来看,森林认证是一种间接的

森林生态补偿制度。 经过认证的生态产品因为代表

了更高的质量或者体现了生态友好等理念,价格往

往更高,绿色消费者在购买该部分产品时多付出的

金钱即可作为对森林生态服务的补偿。 在“绿色”
发展理念的引导下,我国可以借鉴欧盟的生态标志

制度构建我国的森林认证制度。
3. 4 实施更加科学的补偿标准

笔者认为,基于公平原则,补偿标准至少要覆盖

生态保护的成本,但是以森林发挥的生态效益为依

据确定补偿标准是最优选择。 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生

态效益价值进行测算时要衡量多种因素对其产生的

影响,包括生态区位、森林面积、树种、林龄和林分质

量等,在此基础上实施差异化的补偿标准。 很多国

家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例如哥斯达黎加根据生态

系统类型以及林地不同的天然禀赋,提供差异化的

财政激励价格;英国则是根据林种实行不同的生态

补偿标准,针对阔叶林的补偿标准比针叶林要高近

一倍。
3. 5 完善森林生态补偿相关配套制度

3. 5. 1 建立健全责任监督机制

建立森林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制度有利于保证

生态补偿政策落实到位。 实践中往往会发生生态补

偿资金落实不到位或者层层盘剥的违法现象,使生

态补偿制度沦为了形式主义,也增加了进一步实施

的阻力。 特别是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后,林农可

单独与林业单位签订管护合同,但作为弱势方,林农

的权利有时也难以获得保障。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

从法律上明确补偿制度涉及到的各个主体的责任承

担问题。
此外,可以借鉴美国和哥斯达黎加等国的成功

经验,鼓励社区参与森林生态补偿的管理和监督。
相对成熟的社区参与协商机制在透明、开放、灵活的

基础上,通过市场监督、政府监管,对生态补偿项目

的顺利实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4] 。
3. 5. 2 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公众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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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15-21] 。 相当一部分居民生态保护意识淡薄,
甚至缺乏对森林重要性的认知。 因此,完善森林生

态补偿公众参与制度的第一步就是要加强生态环保

理念的宣传。 根据宣讲对象的不同,可以采取线上

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林草部门可以制作宣

传片发布到网络平台,另一方面,可以制作宣传册和

宣传标语,走进乡村、社区和学校,普及森林资源和

森林生态补偿的信息,开展环保教育活动。
其次,拓宽公众的参与渠道。 一方面,林草主管

部门要建立听证制度或者设立留言信箱或平台,给
公众针对森林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建言献策的机

会,并及时进行回应,通过多方的互动增进公众对森

林生态补偿制度的了解和信任。 另一方面,应该发

挥社会环保组织的纽带优势,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

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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